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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湖北】修學之旅 

報名須知： 
此次活動主辦單位為中國大陸中央旅遊局所屬之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協辦單位為中華觀光管理

學會，委託雄獅旅遊辦理，招待台灣大專院校以上青年學子前往認識大陸，並且與大陸學子進行交

流。若欲報名，請熟知以下須知： 

1. 此為招待台灣大專院校以上青年學子前往認識大陸，需是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並且就讀台灣

教育部核准成立大專院校以上之 35 歲以下青年學子。 

2. 此次活動為交流參訪團，非一般的旅行團，須準備才藝與學術經驗進行交流。 

3. 活動過程中，學生代表的是各自的學校，甚至是代表台灣的大學生前往大陸進行交流，請注

意個人言行是否得體。 

4. 活動過程中，學生需聽從主辦單位與委辦單位之安排與管理。 

5. 活動過程中，若出現脫序行為或不聽管教，造成損失之理賠除學生個人全部負擔外，並且取

消學生個人所有權利，連帶影響其學校之參與機會。 

6. 此活動採用 Email 線上報名，報名完成非訂位成功，仍依服務人員回覆為主。 

7. 由於此活動，僅需要支付個人機票費用，確認報名訂位成功之後如遇取消，需依照航空公司

規定收取取消費用新台幣 3000 元（如在期限內找到人員替補，則可免取消費用）。 

8. 學生送出報名表即同意以上須知，請準守相關規定，以免影響自身與他人權益。 

 

報名流程及注意事項： 

A. 完整填寫報名表格、家長同意書、護照自帶暨簽證自理確認書，及護照影本、台胞證影

本後回傳，用 Email 的方式寄到 chloemwu@liontravel.com 寄出資料之後，會有專人

回信告知是否報名成功，亦或是候補序位 

B. 報名成功手機將會收到匯款資料之簡訊，請在期限內完成轉賬或匯款，逾時將取消名額。

（如需採用刷卡的請在報名時告知，回信時會收到一份刷卡單，請在期限內回傳 ） 

C. 繳費完成之後，將以下文件準備完成之後寄出 

  (1) 有效護照、台胞證正本。（委託代辦者請提供相關資料，詳見附件） 

※未能提供護照及臺胞證正本者，請在報名時檢附影本並簽署證照自帶確認書，詳見附件。 

※提供之證件及相關資料影本資訊要清晰，不可模糊到難以辨識 

   

  (2) 家長同意書、護照自帶暨簽證自理確認書 

 

***以上報名程序請在 2017 年 7 月 10 日前完成，以便後續作業*** 

收件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石潭路 151 號  雄獅旅遊 公務機關服務部 

收件人：吳玫青 小姐 

電話：(02)8793-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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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英文姓名(與護照同)：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特殊餐食：□ 素  □其他           

特殊病史：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辦證資訊 (所需資料請參閱附件) 

請幫我 新辦護照 NT$1,500   

新辦卡式台胞證 NT$1,700 (2016/9/1 起調漲)   

       (辦證費用請另以匯款支付) 

付款方式 

□匯款 (報名成功後，匯款資訊將以手機簡訊通知，並在期限內匯款) 

□刷卡 (報名同時請付上刷卡單，詳如附件) 

備註：（特殊需求 如:自組分房…等） 

學籍資料：學生證正反面 

 

 
 

 

   
 

 

 

(填妥後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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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                  （學校）                   系，

學生                 參加，由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主辦之《華夏

文明 薪火相傳-湖北修學之旅》 自 2017 年 9 月 21 日～9 月 25 日，期

間之參訪交流活動。 

本人已詳知活動行程與內容，學生已告知相關規定，並同意遵守。若

違反規定，如造成任何損失，願主動承擔一切賠償責任，絕不追究主辦、

承辦單位。 

活動中遇糾紛，或身體及財務遭致損傷，同意交由承辦單位協助家長

一同處理。如為學生本人身體疾病所產生醫療及相關費用，願自行負擔。  

立書為憑 

此致  主辦單位：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 

      承辦單位：雄獅旅行社 

                          

                        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妥後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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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自帶暨簽證自理確認書  

 

   立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_____人報名參加雄獅旅行社於民國  

106年 9月 21 日出發之 2017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湖北修學之旅 行程。  

   茲因旅客          無法交付護照正本予雄獅旅行社進行查核及辦理簽證，經雙方協

商同意，由旅客等人於出境當日： 

   □ 自行攜帶有效及正確之個人護照及相關出入境證。（役男含出境許可） 

   □ 自行辦理入境  中國大陸  所需之有效簽證。 

   旅客等應確認所持有護照為有效可用及已完成辦理行程中所需之入境簽證，如因護照無效(已報案

遺失作廢之護照為無效護照)、毀損或因自辦簽證錯誤而導致無法出入境，其衍生之一切損害結果及

其費用，由旅客等自行承擔，絕無異議，旅客等並清楚知悉下列注意事項，並同意遵守： 

1、 依外交部規定及國際慣例，出入境所持之護照有效效期須達六個月以上（以回國之日起算），

且護照內頁不得有缺頁或污損。 

2、 護照內頁至少有兩頁空白頁，以供進出海關簽章。 

3、 若為軍職者，出境需經由所屬單位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及攜帶機關核准公文。已退役

者需至有關機關修改身分證及護照上役別資料，方可出境。 

4、 若為役男者(年齡屆 19歲之年 1月 1日起到 36 歲之年 12 月 31日止)，出境需經由所屬戶政單位

兵役科核准，並於護照加蓋核准章或攜帶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核准函。 

5、 雙重國籍者或多重國籍者，出境及入境中華民國需持用同一國籍之護照。 

6、 持外國護照入境之旅客，應注意是否逾期居留，若逾期居留將會處以罰款，且再入境中華民國

時須於境外辦妥入境簽證，將不適用國籍免簽入境或落地簽證。 

7、 持外國護照旅客，若持有居留證，除居留證效期須符合規定外，須有「重入境許可」才可入境

中華民國。多重國籍旅客入台設籍後第一次出國者,須持中華民國及外國護照出境。 
 

前述內容，本人已詳細閱讀並清楚知悉。以上，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為證。 

  此 致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妥後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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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注意事項： 
一、熟讀悉知報名須知，依照報名程序完成報名才算報名完成 

1. Email 報名資料表至 chloemwu@liontravel.com 

2. 手機收取匯款賬戶資料，並且在期限內將款項匯入（需要刷卡者，請在報名時告知） 

3. 繳費完成之後再期限內繳交護照及臺胞證正本，或委託代辦相關資料如證件自帶者，繳交證件

影本者須檢附護照自帶確認書。 

附註： 

1.若為役男出境，報名時請檢附出境許可證明（詳細請見護照證件注意事項） 

2.如需代辦相關證件，請仔細閱讀以下文件，並在期限內交付相關資料，以免影響自身權利 

 

二、證件委託申辦應備資料：（請自我檢查，將確認處打勾） 

A.護照新辦應備資料： 

 身份證正本 

 護照用二吋半身白底彩色相片 2 張(如右圖) 

 護照申請書 

***規格：頭頂到下顎須 3.2-3.6 公分；最近 6 個月內，不可為數位相片*** 

 首次辦護照：(1) 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 

               (2) 男性未滿 36 歲需退伍令正本或免役證明或國民兵證明 

 未滿 18歲生日者須附上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 

 費用 NT$1500 元                                                                            

 護照未過期換新者：請將舊護照正本附上 

附註：特殊需求(如，更改姓名等)申請換證或補發，請來電詢問 

 

B.申辦卡式台胞證應備資料: 

 身份證影本 

 二吋半身白底彩色相片 1 張 

 台胞證申請書表格 

***相片規格與護照相同，若護照為 6個月內新辦者照片可相同***                                                                         

 有效護照正本 

 費用 NT$1,700 元(5年效期) 

 台胞證未過期換新者，請將舊台胞證正本附上 

 

溫馨提示：臺胞新證上路之後，許多申請人因為照片不符而被退件。 

為降低退件率,相片 1. 不建議使用證件照快拍機，請到相館拍照 

2. 不建議穿著白色衣服照相，衣服與背景須有明顯區別 

 

申辦護照及台胞證 

相片規定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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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簽證注意事項 

一、 護照 

國人出國證照相關規定事項，敬請須知： 

1、依外交部規定及國際慣例，出入境所持之護照有效效期須達六個月以上 

（以回國之日起算）且護照內頁不得有缺頁或污損，不符合要求者需申請換發。 

2、護照內頁至少有兩頁空白頁，以供進出海關簽章。 

3、若為役男者出境需經由所屬公所單位兵役科核准，並於護照加蓋核准章或攜

帶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核准函。 

 
役男：年滿 19歲當年 1月 1日起到 36歲之年 12月

31 日止，或者是你的護照上被蓋了如左圖的章，出國

前到相對窗口進行申請核准。 

***2017 年度為 87 年次~70 年次還未當兵*** 

 
役男出國應經核准辦法（3選一）： 

1、 國內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核准（年滿 19歲以上） 

 
網址：

https://niioa.immigration.gov.tw/NI
A_OnlineApply_inter/soldierApply/s
oldierApplyForm.action  
申請核准後（如右圖），請記得列

印，並與護照夾在一起攜帶出國，

出境時查驗。 

已經申請過的同學請注意其有效

期限，如果已經過期需要重新申

請。 

 
2、 攜帶身份證、印章及護照（未滿 20

歲需要監護人身份證、印章），向戶

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的兵

役科，辦理.出國役男備查章（如右

圖）申請 

 
 
 

3、 ２０歲以上有緩征資格，可以攜帶身份證及護照向內政部入出境移民署之各

縣市服務站申請。 

 
 
 

https://niioa.immigration.gov.tw/NIA_OnlineApply_inter/soldierApply/soldierApplyForm.action
https://niioa.immigration.gov.tw/NIA_OnlineApply_inter/soldierApply/soldierApplyForm.action
https://niioa.immigration.gov.tw/NIA_OnlineApply_inter/soldierApply/soldierApplyForm.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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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胞證      

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俗稱臺胞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給台灣地區居

民前往中國大陸的身分證明文件，在進入中國大陸時作為替代中華民國護照的旅

行證件。 

臺灣居民抵達中國大陸邊檢口岸時，需出示有效臺胞證並配合有效簽注入境中國

大陸。前往中國大陸的台灣人民，在中華民國護照上只有臺灣移民署入出境章戳，

臺胞證則只有中國大陸邊防檢查之入出境紀錄。 

 
中國大陸自 2015年 7月 1日起取消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台胞證）加簽，

且自 7月 6日起更換為 2015版電子台胞證（卡式台胞證，如左下圖）申請。 

原紙本臺胞證（如右下圖）如有效期，仍可繼續使用至效期結束。 

 
 
 
 
 
 
 

 
 

 
 
 
 
 
 
 
 
 
 
 
 
 
 
 
 


